嘉義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簡章
1、 依據：嘉義市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候用校長及候用主任甄選儲訓作業要點
2、 主辦機關：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3、 承辦學校：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
4、 報名資格：
（1） 除應分別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5條之資格，且無同條例第31條、第33條及教師法第14、15及16條規定之情事外，另需具下列基本條件：

1. 本市現職合格教師或現職教育行政人員。

2. 服務成績優良，最近5年成績考核考列3年4條1款(甲等)、2年4條2款(乙等)以上。

（2） 公立學校現職合格教師近3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本市校長之甄選：

1. 受刑事有罪判決。但經判決無罪確定者，不在此限。
2. 受懲戒處分，未經撤銷。
3. 受記過以上之行政懲處，未經撤銷。
五、報名方式：
（1） 檢齊報名表、積分表及相關正本證明文件。
（2） 採現場報名，委託他人報名者需附委託書。
（3） 繳交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整。
六、報名及積分審查日期：民國113年12月11日（星期三）下午2時至3時30分。
七、甄選日期：

（1） 筆試：民國114年1月18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2） 口試：民國114年1月18日（星期六）下午1時起。
八、報名及甄選地點：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346號）。
九、甄選程序：
（1） 積分審查：於報名時間內，檢齊報名表及積分表內相關證明文件正本當場審核，事後不接受補件、補審，且如對核定積分有所疑義，應於審查現場提出。現場未提者，視同接受該積分核定，申請人不得於事後提出異議。
（2） 筆試：題型為申論題。
（3） 口試。
十、錄取方式：
（1） 甄選項目及比例：積分審查占30％，筆試成績占40％，口試成績占30％，合計100分。

（2） 成績計算：依各甄選項目比例換算得分加總計分，錄取依甄選成績高低決定之，成績相同時，依序比較其筆試、口試及積分成績之高低分數錄取。

十一、榜示錄取：
（1） 預定擇優錄取國小候用校長2名、國中候用校長2名，如總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錄取名單於民國114年1月18日(星期六)下午9時前公布於林森國民小學公布欄及本府教育處網站（https://edu.chiayi.gov.tw/）。
（2） 各應考人得於民國114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上午12時前，以書面向本府教育處申請成績複查，並以一次為限，逾期申請複查者，不予受理。複查以考卷卷面分數及累計分數為限，不得申請重新閱卷或要求影印試卷，亦不得複查閱卷標準。
（1） 十二、注意事項：
（2） 積分審查除服務年資採計至民國114年1月31日外，其餘獎懲、獎狀、進修等相關證件之認定日期均採計至民國113年12月10日止。
（3） 持國外學歷證件者須附教育部認可學校相關證明，否則不予採認。
（4）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所指稱「主任」係指經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或本市甄選儲訓合格後並實際擔任學校主任職務之年資。

（5） 報名人員請於民國114年1月9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至本府教育處抽口試順序，逾時或未到者，由甄選委員會代抽。當日下午6時前公布口試順序於本府教育處網站（https://edu.chiayi.gov.tw/）。
（6） 有關考試相關規定，請參考「試場規則」（附件1）。

（7） 為求甄選之公正，凡參加甄選經錄取者，如事後發現有送審資料不實或報考資格不符之情事者，由本府逕行撤銷錄取資格，不再另行遞補。
（8） 甄選錄取人員，得參加本府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或其他縣市、機關辦理之集中儲訓。
（9） 本府聯絡電話：05-2254321轉359，教育處課程發展科陳亦柔小姐；承辦學校聯絡電話：05-2762063轉112。
（10） 積分疑義由積分審查小組開會決議，其他未盡事宜由甄選委員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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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場規則
1. 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筆試開始15分鐘內，得准入場應試，逾時不得入場。考試開始後45分鐘內，不准離場。

2. 文具自備，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3. 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取消考試資格。

4. 於答案卷上書寫姓名座號、作任何標記、或顯示自己身分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5. 作答完畢後必須將答案卷和試題卷一併送交監試人員，然後離場。答案卷與試題卷不得攜出試場。違反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6. 考試結束鐘（鈴）響畢，監試人員宣布考試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待監試人員收卷並確認無誤後方可離場。違反者，視情節輕重，扣該科成績5分至20分。

7. 非應試用品（行動電話、電子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有資訊傳輸、感應、拍攝或記錄功能之器具、設備請關機）、電子辭典、計算機、參考書籍、紙張及個人物品一律放在教室前後方地上，不得隨身攜帶。違反者，視情節輕重，扣該科成績3分至5分。

8. 請於口試前10分鐘至休息區報到，無故經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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